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的通知》（佛建发〔2022〕136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两点工作要求，一并贯彻落实：
　　一、南海区各参建单位立即根据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全面、深入排查本工程项目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梳理形成台账，逐一落实整改，消除安全隐患，隐患闭合材料需留置项目部备查，确保施工现场安全风险可控。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和区建筑业协会及时将文件转发到我区所有在建工地，督促各参建单位根据文件精神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根据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全面、深入排查所辖建筑工程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排专人填写《住建领域（不含水利）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统计表》（附件2），于5月30日上午12点前通过OA或粤政易报送至我局质安股。

附件1：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的通知.pdf
附件1之附件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的通知.pdf
附件1之附件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的通知.pdf
附件2：住建领域（不含水利）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统计表.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5月30日
　　（联系人：杨桂波，联系电话：86325722）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印发房屋市

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

版）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

业协会，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

版）的

通知》（佛建发〔

2022

〕

136

号）转发给你们

,

请结合以下两点工作要求，一并

贯彻落实：

 

  

一、南海区各参建单位立即根据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

2022

版），全面、深入排查本工程项目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发

现的问题要及时梳理形成台账，逐一落实整改，消除安全隐患，隐患闭合材料需

留置项目部备查，确保施工现场安全风险可控。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

和区建筑业协会及时将文件转发到我区所有在建工地，督促各参建单位根据文件

精神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根据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

2022

版），全面、深入排查所辖建筑工程的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排

专人填写《住建领域（不含水利）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统计表》（附件

2

），

于

5

月

30

日上午

12

点前通过

OA

或粤政易报送至我局质安股。

 

 

附件

1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

版）的通

知

.pdf

 

附件

1

之附件

1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

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

版）的通知

.pdf

 

